
因二手房纠纷上网“曝光”他人信息
法院：构成名誉侵权，须赔礼道歉

网络空间虽是虚拟环境，但绝非“法外之地”。在

社交媒体上因交易纠纷随意指责他人“欺诈”并公开

他人信息，已明显超出正当维权边界，可能构成对他人

名誉权的侵害。近日，沛县法院审结的一起因二手房买

卖纠纷引发的网络侵权责任案件，为公众敲响了警钟。

■基本案情

张某某因对所购二手房不满，在向房产中介袁某

索要4000余元未果后，自2024年12月起，通过抖音平

台及微信朋友圈散布涉及袁某的不实信息。相关内容

被广泛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袁某多次要求删除，

张某某均未理会。

袁某报警后，民警介入沟通，但张某某仍持续在抖

音和朋友圈公开袁某的个人电话、照片等隐私信息，并

采用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方式制造误导性言论，对袁

某进行人身攻击。这些行为严重侵害了袁某的肖像权

和隐私权，对其工作、生活及心理造成极大困扰，情节

恶劣，并导致袁某遭受经济损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袁某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某通过某置业公司居间购

买涉案二手房，袁某系该置业公司经办人员。购房时，

张某某明确要求购买暖气房，但实际所购房屋仅安装

有暖气设备，并未实际开通。此后，张某某就暖气开户

问题多次与袁某沟通，但未达成一致。

张某某遂在抖音平台发布多条视频，内容包含袁

某微信首页截图（显示其姓名、手机号、微信号等个人

信息）及双方微信聊天截图，并配以“隐瞒事实，欺骗

消费者”“帮大家避个大坑”等具有负面评价的文案。

视频发布后，有袁某的客户私信询问张某某相关情况，

张某某亦将所谓“情况”进行传播。诉讼期间，张某某

已删除抖音相关内容，并将微信朋友圈设置为“仅三

天可见”。

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

零二十四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

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

价。”本案中，张某某因购房中暖气开户问题与袁某产

生纠纷，在多次沟通未果后，通过抖音、微信等平台发

布包含袁某个人信息的视频，并配以具有明显贬损、丑

化性质的文字，指责袁某存在欺诈、隐瞒等行为，其行

为已超出合理维权范畴，主观上具有侵害袁某名誉的

故意，存在过错。

相关视频发布后，已引发袁某客户及其他人员

的关注与询问，导致对袁某职业操守的质疑，致其社

会评价降低。因此，张某某的行为构成对袁某名誉权

的侵害。张某某虽辩称袁某未解决暖气开户问题，但

其发布内容明显超出客观陈述范围，且未能提供证

据证明袁某存在欺诈或故意隐瞒行为，故对其抗辩

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

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张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删除微

信朋友圈中涉及袁某的相关内容，立即停止侵害袁

某名誉权的行为；张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在抖音及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向原告袁某的赔礼

道歉声明。

■法官说法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抖音、微信等社交平台作为

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具有公开性与传播快的特

点，用户在使用时更应恪守法律底线，尊重他人合

法权益。本案中，被告因房屋交易纠纷未能通过正

当途径解决问题，转而利用网络平台公开原告个人

隐私并发布不实内容，主观过错明显，已构成对原

告名誉权的侵害。

法官提醒，维权须依法、言行须有界。消费者在遇

到交易纠纷时，应当通过协商、投诉、仲裁或诉讼等合

法途径寻求解决，切忌以“网络维权”之名，行诋毁攻

击之实。任何以维权为借口，散布不实信息、侵犯他人

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广

大网络用户应自觉增强法治意识与责任意识，在网络

交流中做到理性表达、文明互动，共同维护清朗有序、

健康和谐的网络生态环境。

■以案释法

“我要一副‘马年大吉’的春联，谢谢！”“这样的

春联既有年味又有意义，贴在家门口既能装点新春，又

能提醒我们守法治、护平安，太贴心了！”

春节前夕，鼓楼区司法局联合民革鼓楼区基层委

员会、九里街道办事处，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司

法行政干警、法律专家、普法志愿者及书法爱好者走进

社区一线，赠送法治春联、提供法律服务、开展普法宣

传，为辖区群众送上特殊的“法治年货”。

活动现场：来往群众争相领取“法治年货”

“法安天下百业兴，德润人心万事顺”“国律佑泽

百事兴，吉法福润万家和”……一副副寓意深刻、法治

韵味浓厚的春联，既传递了对新春的美好祝福，又普及

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理念。来往群众纷纷驻

足，争相领取这份“法治年货”。

活动现场同步设立法律服务咨询台。司法行政干

警、法律专家与普法志愿者向前来领取春联的群众发

放法治宣传手册，围绕春节期间易发高发的电信网络

诈骗、酒驾醉驾等法律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

生活的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地解读相关法律法规，引导

群众在欢度佳节的同时绷紧“法治弦”，学会运用法律

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墨香四溢的新春祝福与专业

实用的法律知识有机结合，为辖区群众送上了一份暖

心又实用的“法治年货”。

延伸触角：让法治精神融入社区生活

近年来，鼓楼区司法局立足群众需求，创新普法

形式、丰富普法内容，常态化开展接地气、入民心的法

治宣传活动，不断延伸法律服务触角，打通法律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法治精神融入社区生活方

方面面。

依托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法治文化广

场、法治宣传栏等阵地，鼓楼区打造“家门口的普法课

堂”，结合春节、元宵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及“12·4”

国家宪法日等重要节点，开展赠送法治春联、猜法治灯

谜、宪法宣讲、案例解读等多样化普法活动。针对老年

人、青少年、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滴灌”式

普法：为老年人普及防诈骗、养老权益保护等内容，为

青少年开展法治安全教育，为农民工讲解劳动合同、工

资支付等法律知识，推动形成人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的良好社会氛围。

应援尽援：让困难群众感受法治温度

鼓楼区健全基层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在各街道、社

区设立法律援助联络点，配备专职联络员，畅通法律援

助申请渠道，简化申请流程，降低法律援助门槛，确保

困难群众、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重点援助对象

“应援尽援、应援优援”。

同时，组建专业法律援助律师团队，深入社区、工

地、养老院等场所，开展法律援助咨询、代写法律文

书、代理法律援助案件等服务，免费为群众提供专业法

律帮助，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法律问题，让困

难群众感受到法治温度，守住合法权益底线。

多元化解：为基层治理注入法治动力

鼓楼区整合人民调解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

专业力量，组建基层法律服务团队下沉一线，为社区

居民、小微企业提供常态化、全方位的法律服务。立足

“1中心+2平台+N渠道” 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体系，联

动综治中心、公安、法院、市场监管、人社等多部门，协

同各街道、各基层网格，开展矛盾纠纷全域排查与联

动化解。

聚焦中小微企业发展需求，创新推行“一企一策、

一事一方”服务模式，开展分类体检、按需体检、精准

体检，真正做到“对症下药”，切实帮助企业防范化解

风险，以法治力量护航基层治理，为建设平安鼓楼、法

治鼓楼注入持久动力。

赠送法治春联、提供法律服务、开展普法宣传

这份“法治年货”实用又暖心

■基层动态

书法爱好者向群众赠送法治春联。 受访单位 供图

法律专家为群众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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